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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竹竹地地檢檢署署召召開開大大新新竹竹地地區區  

廢廢水水排排放放查查緝緝專專案案會會議議提提出出三三策策略略  

強化監控機制、擴增查緝效能、要求業者自律 

    本署近來屢屢接獲民眾檢舉廢水排放污染頭前溪及鳳山溪，為回

應大新竹地區民眾對於民生用水安全品質的要求，除於 110 年 11 月

間針對關西地區（鳳山溪上游）之半導體導線架高科技廠利 0公司立

案偵辦外，檢察長同時指示主任檢察官高如應召集國土專責檢察官，

針對轄內多家位於民生用水取水口上游之廢水排放公司加強監控蒐

證，再於 111年 5月至 7月間，多次召集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刑事警察大隊（下稱保七刑大）、第三大隊第一中隊、新竹市警

察局及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新竹市環保局、新

竹縣政府環保局，召開「大新竹地區廢水排放查緝專案會議」，擴增

查緝效能以深入追查可能之非法廢水排放犯罪行為。 

    其中利 0公司於 110年底發生鹽酸外洩及多次超標廢水排放污染

水坑溪（鳳山溪上游）而引起民眾抗爭之案件，經本署主任檢察官高

如應、檢察官沈郁智指揮保七刑大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會同環保署

北區督察大隊及新竹縣環保局前往利 0公司執行搜索後，即由新竹縣

政府於翌日對利 0公司裁處停工，俟利 0公司於 111年 1月向新竹縣

政府申請試車核准後，本署主任檢察官高如應、檢察官邱志平再度於

111年 3月前往利 0 公司現場勘查改善措施之實際運作情形，並要求

利 0公司提出完整之廢水處理改善與水回收再利用計畫報告書，迄今

利 0公司雖尚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文件，惟該公司已支出逾新臺幣（下

同）7千萬元之設備改善費用，再加上其後待支出之 4千餘萬元，總

計將投入上億元之費用以改善設備及水處理流程，該公司改善廢水處

理品質的誠意，尚可肯定；本署考量新竹縣政府尚無將民生用水取水



口上游之廢水排放工廠全數遷移之計畫，則本署之查緝策略勢必要在

「水源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求得平衡，因此認為當前查緝重點

應該放在「要求業者自律」以改善廢水處理品質，同時召開專案會議

加強後續監控，因此在本案中予被告利 0公司等人緩起訴處分，附帶

條件為被告利 0公司等人不得再發生所排放廢水中含逾放流水標準之

重金屬，並另應向公庫支付總金額 5百萬元之處分金。 

    新竹縣諸多有廢水排放之高科技廠均設在民生用水取水口上游

（如本案利 0公司之廢水排放口即位於新埔淨水廠上游 12公里處），

本應保證所排放之廢水完全符合放流水標準，容不得任何疏失。因此

在專案會議中也決定，事業有「故意」排放含逾放流水標準重金屬廢

水之行為時，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重懲，固不待言，事業即使

因「操作疏失」而造成廢水中之重金屬逾放流水標準，也將要求縣（市）

環保局將案件移送地檢署，以刑法第 190條之 1第 6項過失放流有害

物質罪追究刑責。本署也在此呼籲所有業者均應作好公司內控以盡到

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俗稱 ESG 永續），共同維護大新竹地區民眾的

用水安全品質。 

 

 

 

 

照片 1：本署召開「大新竹地區廢水排放查緝專案會議」 

 

 



 

照片 2：利 0公司與新埔淨水廠位置關係圖 

 

照片 3：本署檢察官前往利 0公司勘查污水處理措施改善情形 

 

 

 



 

照片 4：本署檢察官前往利 0公司勘查污水處理措施改善情形 

 

照片 5：本署檢察官前往利 0公司勘查污水處理措施改善情形 

 

 

 


